
 

证券代码：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5-079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建“北大-宝安烯碳

科技联合实验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哈尔滨万鑫石

墨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鑫石墨谷”或“乙方”）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

与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甲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本着友好

诚信、风险共担、宽容失败和共同发展的原则，一致同意成立“北大-宝安烯碳科

技联合实验室”（以下简称“联合实验室”），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指定北京

大学纳米化学研究中心刘忠范院士全面负责联合实验室的筹建和运作。 

 

一、协议双方情况 

1、甲方：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 

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是开放性学术研究单位，依托北京大学的综合学科

优势，整合各学院系所的学科资源，致力于前沿技术及关键技术研发，增强和提

升科技产业创新能力，推动中国产业发展的转型。 

2、乙方：哈尔滨万鑫石墨谷科技有限公司 

万鑫石墨谷是专业从事石墨新材料及纳米材料产业孵化的高科技企业，借助

黑龙江的石墨资源优势和本公司在黑龙江的石墨产业已有的布局，通过对外合作

引进成果转化，实现石墨新材料及纳米材料技术的成果产业化。万鑫石墨谷注册

资本 2,000 万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45%的

股份，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6%的

股份。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目标 

（1）吸引国际国内顶尖专家，组建一流的研发团队，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

逐步建成国内一流的研发平台，并争取成为国家重点工程中心。 

（2）共同解决石墨烯应用的关键技术问题，推动石墨烯在产业中的应用，并

实现产业化。 

2、合作方式 

甲方负责组织科研力量进行项目研发工作；乙方负责提供联合实验室所需资

金支持；同时以研究项目立项的方式提出要解决技术问题。 

乙方通过项目立项提出需要解决的前瞻性科学和技术问题，甲方的产业技术

研究院负责组织协调北京大学的科研力量，在联合实验室对已立项的项目研究内

容进行联合攻关，研发国际一流的先进技术，并由甲乙双方共同合作推向产业化。 

联合实验室是在北京大学产业研究院和万鑫石墨谷共同指导下的联合实体，

而非法人单位，财务独立立账。 

联合实验室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理事长由北京大学刘忠范院士

担任，理事会成员由双方商定。联合实验室设主任一名。 

3、研究方向 

（1）石墨烯的批量制备技术； 

（2）石墨烯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 

（3）石墨烯在可穿戴器件中的应用。 

4、项目研发 

（1）项目研发包括项目立项、项目审核、项目执行、项目的终止等阶段； 

（2）项目执行期间，如发生核心研发人员离开、预期投资的资金不能到位等

情况，经主任申请，理事会批准，项目可以终止； 

（3）项目执行期间，如发生预期市场剧变、现有技术和条件存在不可克服的

困难，或者出现相同专利申请和公开导致研发失败或失去研发意义等情况，研发

团队可以要求终止项目。 

5、出资方式及经费管理 

乙方提供联合实验室运行费及项目费总额人民币 1000 万元。分两次拨付。 

6、技术成果归属 



 

（1）联合实验室成立前，甲乙双方已有的技术成果及相关知识产权归原持有

方所有。 

（2）联合实验室成立后，甲方委托乙方或者甲乙双方合作在联合实验室进行

的研究项目，其成果的知识产权及其他一切相关权利归甲乙方共同拥有，双方各

拥有 50%。 

（3）乙方对联合实验室研发的成果有优先使用权，但乙方应给予甲方一定回

报，回报形式由双方根据具体项目情况协商。 

（4）甲乙双方一致书面同意将联合实验室合作开发的技术成果向第三方提供

技术许可或技术转让时，所得许可费或转让费收入甲乙双方按 5:5分成。 

（5）在不影响合作开发技术秘密性和专利申请的前提下，联合实验室研究人

员可以就甲方委托乙方或者甲乙双方合作在联合实验室进行的研究项目成果对外

发表学术论文，论文以甲乙方共同名义发表。 

7、专利申请 

（1）申请专利时，由发明人提出，报联合实验室主任审核批准后方可申请。 

（2）双方决定对合作技术成果联合申请专利时，专利发明人应为具体完成发

明的研究人员，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应为甲乙双方。 

（3）对专利权的行使，应遵守上述对一般技术成果的使用的规定。 

8、技术开发风险 

如果由于无法预见和克服的客观原因导致技术开发人员无法按照预期实现某

种约定的技术效果或商业价值时，甲方不因此承担任何合同责任。本条所指客观

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不可抗力，甲乙双方经合理努力并为甲乙方认可的

无法克服的技术障碍，第三方公开类似技术等。 

9、合作期限 

本合作协议有效期五年，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开始计算。期满后根据双方意

愿决定是否续约。 

 

三、对公司的影响 

石墨烯产业相关的下游应用及其产业化一直是本公司长期努力的方向之一，

本次与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建石墨烯研究联合实验室，有利于本公司整合

石墨烯产业高端科技人才和科研资源；通过搭建高水平产学研平台加快实现科学



 

技术成果的有效转化，进一步推动促进本公司向“以新材料为主的高科技产业集

团”的战略转型。 

 

四、风险提示 

本次合作协议涉及的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尚无法预测对公司

短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实质性的影响。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北京大学-宝安集团共建“北大-宝安烯碳科技联合实验室”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